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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北分局 函

受文者：經濟部大園產業園區服務中心

發文字號：經園北營字第1150003827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函轉行政院修正「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」第二

點、第三點、第四點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依據行政院115年6月4日院授數資創字第1153001115號函、
經濟部115年6月8日經資字第11500635560號函及經濟部產
業園區管理局115年6月8日經園營資字第1150012440號函
辦理(如附件1-3)。
檢送「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」第二點、第三

點、第四點修正規定、總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(如附件4至
6)。

正本：本分局各中心、和平工業專用港管理小組、觀塘工業專用港管理小組

副本：

地址：115601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2樓之1(1
樓)

聯絡人：陳盈暄
聯絡電話：02-2655-0200　分機：8024
傳真：02-26550199
電子郵件：yxchen@bip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5年6月9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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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1頁

大園產業園區服務中心

1155111574


